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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及其实施细则、《矿产资源

规划编制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按照自然资源部《关于全

面开展矿产资源规划（2021-2025年）编制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

〔2020〕43 号）及《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全面开展矿产资源规划

（2021-2025年）编制工作的通知》（晋自然资发〔2020〕22号）文

件精神，结合我县实施情况及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实际情况，落实《山

西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山西省煤层气资源勘

查开发规划(2021-2025年)》、《临汾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

年）》、《蒲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

远景目标纲要》的相关要求，特编制《蒲县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2021-2025年）》（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是依法审批和监督管理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与保护

活动的重要依据。在蒲县境内开展地持勘查、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和保

护、绿色矿山建设及矿区生态修复等活动，应当符合《规划》。涉及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活动的相关行业规划，应当与《规划》做好衔接。 

《规划》以 2020 年为基期，2021至 2025年为规划期，展望到

2035年，适用范围为蒲县所辖行政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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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现状与形势 

第一节  矿产资源及开发利用现状 

一、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蒲县位于山西省西南部，吕梁山南端。县境内北有五鹿山，东临

姑射山，南有石头山，西为黄土塬，昕水河纵贯其中。县境东与洪洞

县接壤，西与大宁县毗邻，南与吉县、尧都区相连，北与隰县、汾西

县交界。其地理坐标（CGCS2000坐标系）：东经110°51′09″～111°

23′36″，北纬36°11′31″～36°38′13″，总面积1512.85km2，

下辖5镇3乡、87个村委会。2020年蒲县全县常住人口为95679人，其

中城镇人口为46680人，乡村人口为48999人，城镇化率为48.79%。 

蒲县为山区，交通以公路为主，以县城为中心，有国道临延线

（G520）呈南东-北西方向斜穿县境，沿公路西侧有县、乡（镇）级

公路构成公路交通网。北部有S328省道经公峪、克城向北达隰县境内。

中南（瓦日）铁路专线已经建成通车，途径蒲县并在肖家沟设有火车

站。交通较为方便。 

蒲县是临汾市经济强县之一。2020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GDP）

92.61亿元，位于临汾市第9位，三次产业比为3.2:77.7:19.1。2020

年全县矿业总产值为51.98亿元，占全县生产总值92.61亿元的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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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矿产资源概况 

（一）矿产资源现状 

本县矿产资源丰富，目前已发现的矿种有17种，其中开发和勘查

的矿种有11种，分别为能源矿种3种，有煤、煤层气和油页岩；金属

矿种2种，铁、铝土矿；非金属矿产6种，有石灰岩、石膏、白云岩、

陶瓷土、砖瓦用粘土、矿泉水。截至2020年底，全县已编入《山西省

矿产资源储量表》的矿产有5种，其中煤炭资源保有储量75.2亿吨（见

附表6）。 

（二）矿产资源勘查现状 

在蒲县境内的地质矿产勘查工作中，煤炭、煤层气勘探程度高，

其它矿产勘探程度相对较低。截至2020年底，全县涉及已完成的煤炭

普查区2处、详查区5处、勘探区4处。煤层气勘查1处。煤炭探矿权5

个（山西省蒲县裕源煤矿勘探（七次保留）、山西省蒲县晋昶煤矿详

查(保留、变更)、山西省蒲县南腰煤矿详查(变更)、山西省蒲县鑫和

煤矿详查（二次保留）、山西省蒲县薛关镇古驿煤矿普查），合计面

积60.5319km2。 

（三）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截止2020年底，全县正在开发利用的矿产4种，分别为煤、石膏、

石灰岩、砖瓦用粘土。持有采矿许可证矿山企业30个，其中大型矿山

4个，中型矿山20个，小型矿山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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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蒲县共有煤矿 24个，按生产规模分，大型 4个，中型 20个，

合计占用保有资源储量 12.99亿吨。生产矿山 15个，在建矿山 2个，

停工、停产 7个。2020年全县原煤产量 1007.2万吨， 

石灰岩：共有石灰岩矿 5个，按规模分全部为小型，合计保有资

源储量 376.7万吨。四个矿山处于停产状态，1个矿山处于在建状态。 

石膏：共有石膏小型矿 1 个，按规模分为小型，保有资源储量

24.5万吨，矿山处于在建状态。 

砖瓦用粘土：共有砖瓦用粘土矿1个，按规模分为小型，保有资

源储量14.33万立方米，2020年用土量0.26万吨。 

境内煤炭已形成大规模开采，经过“十三五”的集优化生产、清

洁型运输，有效的提高了回采率，优化了生产运输环境。境内原煤部

分直接外运，部分在境内加工成精煤，运销省内外。 

石灰岩矿产产品单一，开采方法仍然落后，加工技术水平较低，

所产矿石主要用于建筑石料，其产品仅供县内使用。截止2020年，4

座矿山均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1个矿山处于在建状态。 

石膏矿产品为石膏粉、石膏制品，目前处于在建状态。 

砖瓦用粘土：主要生产新型建材砖，除供城乡建筑用外，还用作

焦化池的砌筑等。 

（四）矿山环境现状 

蒲县矿产资源开发历史久远，矿山开采活动规模大，矿山环境问

题较多。主要表现为：矿山采矿活动引发的地质环境问题（采空区地

面塌陷、地裂缝、崩塌、滑坡等）；矿山开采对地下水含水层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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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工业场地、露天采场、废渣场等对原生地形地貌景观及土地资源

的影响与破坏。 

随着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制度基本完善，矿山企业矿山地

质环境保护意识逐步增强，矿山废弃物逐步得到妥善有效处置，污染

物集中治理并达标排放，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明显减少，环境污染事

故和生态环境事件得到预防与控制，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效果大幅

度提升。 

三、存在问题 

非煤矿产勘查程度偏低。“十三五”期间，县境内没有进行过针

对非煤矿产的公益性、商业性地质勘查工作，石灰岩、白云岩等非金

属矿产勘查程度普遍较低。 

矿业结构不合理。矿山企业发展不均衡，部分矿山布局、结构有

待进一步优化；主要矿产品为煤，开发形式单一，现仍以原矿和初级

产品为主，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产品较少；其它优势矿产如石膏、

石灰岩、白云岩等勘查程度较低，而且分布零散，没有形成规模性开

发，优矿低用的现象依然存在，实现与储量规模相适应的规模化、集

约化开采的任务艰巨。 

矿产开发造成矿山环境脆弱。由于长期开采矿产资源，采空区不

断增大，采矿引起的地面塌陷、地裂缝增多，地表水疏干、矸石等废

渣占地等问题突出，以煤炭为主的矿业开发造成的矿山生态环境恶化

及对水资源、水环境的影响问题突出，严重影响着矿区生态和居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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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环境。全县由于采矿而引发的地质灾害类型主要有地面塌陷、地

裂缝、崩塌、滑坡等。矿山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任务艰巨，矿产资源

监督管理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 

第二节  形势与要求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两个百年”奋斗目标承前启后的历史交

汇期，是山西“转型出雏形”的关键期，也是全省矿业实现转型升级、

高质量发展的最后窗口期。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转变，矿产品需求增速放缓，矿产资源供给质量不断提高，战略性

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国内外发展环境已发生深刻变革，对全省矿业发

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我县矿业经济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目前正处于战略调

整、结构优化、转型升级的关键期。矿产资源保障程度对县域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根据省、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蒲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本轮规划将铝土矿、石

膏、石灰岩、建筑用砂列为重点勘查开发利用矿产。目前，全县铝土

矿、石膏、石灰岩、建筑用砂等矿产资源短缺，资源保障程度不高，

满足不了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加之全县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

用程度和资源的综合利用率整体偏低，开采技术及深加工技术手段落

后，矿产品多为原矿或附加值低的初级产品，形成不了市场竞争力；

部分矿山资源储备已近枯竭，危机矿山比例逐年增大；矿业结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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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尽合理，科技含量低、经营粗放、管理水平不高，存在资源开发与

生态保护不协调现象。 

为积极贯彻落实省、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结合《蒲县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目标任务

及指标，实施主体功能区建设试点，要求合理有序勘查、开发利用和

保护矿产资源，做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协调发展。在确

保生态环境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加强优势矿产勘查，提升矿产资源的

保障程度。加强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和开发利用总量调控，提高资源节

约集约利用水平。重视和加强矿山环境保护和治理，持续改善矿山生

态环境，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发展绿色矿业。 

“十四五”期间，我县矿业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

机遇期，同时也面临诸多矛盾相互叠加的严峻挑战。必须准确把握战

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根据碳达峰、碳中和山西行动，大力推进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积极主动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

切实增强机遇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进一步振奋精神、保持定

力、坚定信心，更加有效应对风险和挑战，着力在矿业转型升级上取

得突破性进展，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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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指导思想、原则和目标 

第一节  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牢固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和新发展理念，服务于生态安全和资源安

全两个大局，以矿业绿色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矿产资源保护和合理

利用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深化矿产资源管理改革，保障能源

资源安全，科学调控矿产资源供给，推动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与

保护智能化、绿色化。根据蒲县国民经济及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要求，

从蒲县县情、矿情的实际情况出发，立足当前，放眼未来，切实贯彻

落实保护自然资源、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的基本国策，优化矿山布局

和结构调整，合理开发利用矿产资源，坚持资源效益、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及生态效益的协调统一，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第二节  基本原则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始终将生态文明建设贯穿到矿产资源勘查、

开发、保护及管理的全过程，实施碳中和、碳达峰山西行动，统筹协

调好矿产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加快推进矿业绿色发展，

以绿色勘查开发、建设和谐矿区为目标，调整、优化地质勘查和矿产

开发布局与结构，促进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8 

 

以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紧紧围绕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和我县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以矿产资源合理利用与保护为主线，推进

转变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式，使矿产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体现特色、突出重点。根据我县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矿产资源潜

力、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开发利用条件，充分体现我县资源特点，着

力解决我县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和保护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明确规划的主要目标、突出重点任务。 

细化落实，做好衔接。以上级规划为依据，落实上级规划确定的

目标和任务，细化上级规划的空间布局与规划分区，确保规划落地；

与我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国土空间规划、生态建设

规划等其它有关产业发展规划等做好衔接。 

第三节  规划目标 

一、2025年规划目标 

围绕我县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部署，矿业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高标准保护、高效能治理。规划要全面细化和落实上级规划目标，使

我县矿产资源保障程度进一步提高，开发利用布局与矿业结构进一步

优化，节约集约和高效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绿色矿山建设进一步普

及，矿山环境进一步改善，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与保护及生态环

境协调发展。 

矿产资源保障程度进一步提高。落实省级“十四五”矿产资源总

体规划，全力配合各地勘单位的地勘工作，加大矿产勘查工作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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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抓好煤炭、煤层气、铝土矿、石灰岩、石膏矿（涉及14个勘查规

划区块）的勘查工作，及采矿权的有计划投放工作，提高资源保障程

度。 

矿产开发利用进一步规范集约。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规范，布局、

结构基本科学合理。合理控制开发利用强度和采矿权总数，提高矿山

集约化规模化程度，大中型矿山比例显著提高，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全

面加强，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大幅度提高。到 2025 年，煤炭产量稳定

在 2000万吨/年、大中型矿山比例达到 100%、矿山数量 28个；煤层

气产量达到 0.5-1.1亿立方米；石灰岩产量达到 120万吨；石膏产量

达到 30 万吨。主要矿种的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综合利用率平

均提高 10-15个百分点，矿山“三率”水平达标；新建矿山必须达到

绿色矿山建设标准。 

生态修复能力进一步提升。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治理的责任全面

落实，新建和生产矿山地质环境得到有效保护和及时治理，废弃无主

矿山及历史遗留矿山地质环境问题治理基本完成，全县历史遗留问题

综合治理取得显著成效；大力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共同参与的恢复

和综合治理新机制，确保“不再欠新账、加快还旧账”，尽快形成在

建、生产矿山和历史遗留等“新老问题”统筹解决的保护和综合治理

新格局。 

强化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矿山环境恢复治理，要对新建和生产矿

山进行全面治理，历史遗留矿山地质环境基本得到恢复治理，矿区损

毁土地基本复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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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35年展望 

到2035年建立健全稳定开放的资源安全保障体系，形成生态文明

优先、资源开发与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格局，资

源保护更加有效；基本实现矿业全面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全面建立

现代矿业市场体系；地质调查评价及研究程度全面创新提高，矿产勘

查新格局基本形成；矿产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能力进一步加

强；煤炭绿色智能安全开采和高效清洁深度利用居于全国领先水平；

煤层气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到2035年，煤层气产业

布局和结构更加优化，煤层气、煤炭开发时空配置关系更加合理；矿

业绿色发展格局全面形成；加强跨区域能源合作，积极参与“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提升能源开发合作水平。 

专栏1  蒲县规划主要指标 

类别 项目 2025 年指标 

矿产资源勘查 
新增查明资

源储量 

煤层气（亿立方米） 50-90 

煤（亿吨） 0.3 

铝土矿（亿吨） 0.01 

石灰岩矿（万吨） 5000 

矿产资源合理开

发利用与保护 

重要矿种年

开采总量 

煤层气（亿立方米） 0.5-1.1 

煤（万吨） 2000 

石膏（万吨） 30 

石灰岩（万吨） 120 

矿业转型升级与

绿色矿业发展 

矿山数量及

大中型矿山

比例 

矿种 矿山数量 大中型矿山比例 

煤 28 100% 

石灰岩 12  

石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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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矿产勘查开发与保护布局 

第一节  矿产资源勘查开采调控方向 

落实上级规划的管控要求，根据全县矿产资源的禀赋特征、分布

规律，结合全县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需求，合理确定重点、限制、禁

止勘查开采矿种。 

重点勘查矿种：重点加强煤层气清洁能源的勘查力度；进一步勘

查煤炭、铝土矿等矿产。 

重点开采矿种：加快推进煤成气的开发利用，推进煤炭、煤层气

一体化开发利用；有序开采石膏、水泥用灰岩、建筑石料用灰岩、砖

瓦用粘土、建筑用砂、陶瓷土等固体矿产。 

限制开采矿种：限制开采高硫煤、高灰煤、低发热量煤炭资源。 

禁止开采矿种：禁止将优质石灰岩作为普通建筑石料开采；禁止

在耕地上开采砖瓦粘土；禁止开采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和破坏的

矿产。 

第二节  矿产资源产业重点发展区域 

我县矿产资源丰富，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以煤为主导的矿业经济

占有很大比重。依据我县资源禀赋特点和资源分布地域特征，经济地

理条件，结合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现状，矿产资源产业主要划分成二个

重点发展区域，即能源产业重点发展区域和建筑材料产业重点发展区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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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能源产业重点发展区域  

能源产业重点发展区域为 2个煤炭国家规划矿区分布区，占据我

县大部分国土面积。区域内现有大中型煤矿企业 24个，矿业产值约

占我县工业总产值的 56%。依托煤炭生产区，实现煤炭集约、高效、

现代化综合利用。发展煤、电、煤化、煤焦以及煤基装备制造业，配

套发展建材产业。重点勘查开发煤、煤层气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及当地

优势资源，聚焦煤炭工业，支持煤矿企业采用先进综采设备和综采工

艺，促进煤炭减量提质增效，加大转型发展力度。 

二、金属及建筑矿业重点发展区域  

金属及建筑材料产业重点发展区域为我县克城至曹村以西石灰

岩广泛分布区和克城镇上柳、黑龙关镇核桃洼铝土矿分布区。支持区

域内加强铝土矿、石膏、石灰岩勘查力度，增强资源保障程度，优化

资源配置，推动优质资源的规模开发集约利用。政府支持企业使用先

进采选新设备、新技术，提高资源利用水平，促进矿业绿色发展。 

第三节  矿产勘查开采与保护布局 

全面落实省、市规划在我县的能源资源基地、国家规划矿区建设，

依据我县国土空间布局、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资源禀赋特点和地质工

作实际，优化矿产资源总体布局，统筹县域矿产资源调查、勘查开发

利用与保护，优化勘查开发区域布局，促进能源资源基地、国家规划

矿区、重点勘查区、重点开采矿区勘查和建设。 

一、全面落实上级规划分区及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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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能源资源基地建设 

全面配合落实省、市规划的晋中煤炭基地、鄂尔多斯盆地东缘煤

层气基地建设，结合我县县域煤质和煤层赋存特点，优化能源结构，

推动煤电产业优化升级。 

专栏1    能源资源基地（蒲县部分） 

编号 能源资源基地名称 主要矿种 基地级别 
蒲县境内面积 
（平方千米） 

NY001 晋中煤炭基地 煤 国家级 1510.61 

NY002 鄂尔多斯盆地东缘煤层气基地 煤层气 国家级 762.25 

2、国家规划矿区 

全面配合落实省规划确定的乡宁煤炭国家规划矿区、霍州煤炭国

家规划矿区、乡宁－吉县煤层气国家规划矿区3个国家规划矿区（蒲

县部分）的建设工作。 

专栏2      国家规划矿区（蒲县部分） 

编号 名           称 矿  种 级  别 
蒲县境内面积 
（平方千米） 

GK001 乡宁煤炭规划矿区 煤炭 国家级 657.96 

GK002 霍州煤炭规划矿区 煤炭 国家级 234.53 

GK003 乡宁－吉县煤层气规划矿区 煤层气 国家级 762.25 

3、战略性矿产资源保护区 

配合落实河东煤田蒲县明珠二号勘查区煤炭储备区 1 个煤炭战

略性矿产资源保护区（蒲县部分）保护工作。 

专栏 3    战略性矿产资源保护区表（蒲县部分） 

序号 名称 级别 
主要矿

种 

面积

(km
2
) 

资源量(万吨) 备注 

1 
河东煤田蒲县明珠二号勘查

区煤炭储备区 
国家级 煤 247 

预测及以上 64347；潜

在资源:181017 

 

4、重点勘查区 

落实省、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中确定的交口—汾西铝土矿重点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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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区（蒲县部分）、霍西矿区（蒲县部分）。 

专栏4   矿产资源重点勘查区表（蒲县部分） 

编号 名称 主要矿种 
蒲县境内面积 
（平方千米） 

KZ001 交口—汾西铝土矿重点勘查区 铝土矿 119.42 

KZ002 霍西矿区 煤层气 572.66 

5、勘查规划区块 

全面落实省、市规划划定的勘查规划区块共12个。按矿种划分，

其中煤炭8个、铝土矿1个、石灰岩、石膏3个。 

专栏 5      拟设勘查规划区块表 

序号 编号 区块名称 勘查主矿种 
区块面积 

（平方千米） 

1 KQ001 山西省河东煤田蒲县薛关北煤炭勘探 煤 84.095 

2 KQ002 山西省河东煤田蒲县薛关南勘查区煤炭勘查 煤 179.094 

3 KQ003 山西省河东煤田蒲县明珠一号北段煤炭勘查 煤 120.433 

4 KQ004 山西省蒲县薛关镇古驿煤矿勘探 煤 11.051 

5 KQ005 山西省河东煤田蒲县南煤炭勘查 煤 166.7 

6 KQ006 山西省河东煤田蒲县阎家山勘查区煤炭勘探 煤 73.581 

7 KQ007 山西省河东煤田蒲县明珠二号煤炭储备区 煤 73.357 

8 KQ008 山西省蒲县黑龙关镇北沟峪村-黄家庄村勘查区 煤、铝土矿 15.528 

9 KQ009 山西省蒲县克城镇上柳-大府铝土矿勘查 铝土矿 17.487 

10 KQ010 山西省蒲县后洼村一带石灰岩、石膏普查 石灰岩 38.672 

11 KQ011 山西省蒲县上河北村石灰岩普查 石灰岩 0.501 

12 KQ012 山西省蒲县山头村石灰岩普查 石灰岩 1.1307  

管控措施：一个勘查规划区块只设置一个勘查主体；除国家规定

的协议出让情形外，一律以招拍挂方式公开出让；出让前需征求相关

部门意见，避让各类禁止开采区；综合勘查，综合评价；绿色勘查，

保护生态。 

6、重点开采区 

配合落实矿区、交口—汾西铝土矿重点开采区、石楼-隰县矿区、

霍西矿区煤层气规划矿区 3个重点开采区（蒲县部分）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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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6   矿产资源重点开采区表（蒲县境内） 

编号 名称 主要矿种 
蒲县境内 

面积（平方千米） 

CZ001 交口—汾西铝土矿重点开采区 铝土矿 119.42 

CZ002 石楼-隰县矿区 煤层气 5.72 

CZ003 霍西矿区 煤层气 572.66 

7、开采规划区块 

落实省、市规划划定的开采规划区块17个。省规划在我县划定开

采规划区块4个，其中探矿权转采矿权煤炭4个；市规划在我县划定非

煤开采规划区块空白区新设13个，其中石膏2个，石灰岩7个，陶瓷土

3个，建筑用砂1个。 

专栏 7      拟设开采规划区块表 

序号 编号 区块名称 
开采主矿

种 

区块面积

(平方千米) 
设置类型 

1 CQ001 山西蒲县禹硕煤业有限公司 煤 20.369 探矿权转采矿权 

2 CQ002 山西省蒲县裕源煤矿 煤 10.85 探矿权转采矿权 

3 CQ003 山西省蒲县晋昶煤矿 煤 10.473 探矿权转采矿权 

4 CQ004 山西省蒲县鑫和煤矿 煤 7.19 探矿权转采矿权 

5 CQ005 蒲县乔家湾石膏矿 1号 石膏 2.4528  空白区新设 

6 CQ006 蒲县乔家湾石膏矿 2号 石膏 1.4165  空白区新设 

7 CQ007 蒲县克城么沟石灰岩矿 石灰岩 0.1863  空白区新设 

8 CQ008 蒲县乔家湾岔上石灰岩矿 1号 石灰岩 0.2436  空白区新设 

9 CQ009 蒲县乔家湾岔上石灰岩矿 2号 石灰岩 0.9548  空白区新设 

10 CQ010 蒲县乔家湾岔上石灰岩矿 4号 石灰岩 0.9869  空白区新设 

11 CQ011 蒲县乔家湾岔上石灰岩矿 5号 石灰岩 0.9016  空白区新设 

12 CQ012 蒲县乔家湾岔上石灰岩矿 6号 石灰岩 0.1812  空白区新设 

13 CQ013 蒲县化乐石灰岩矿 石灰岩 0.4138  空白区新设 

14 CQ014 蒲县马山陶瓷土矿 陶瓷土 0.1865  空白区新设 

15 CQ016 蒲县薛关河砂矿 建筑用砂 0.0990  空白区新设 

16 CQ017 克城镇赵曲陶瓷土勘查区 陶瓷土 0.6719 空白区新设 

17 CQ018 乔家湾乡前堡陶瓷土勘查区 陶瓷土 0.2871 空白区新设 

管控措施：一个开采规划区块只设置一个开采主体；除国家规定



 

16 

 

的协议出让情形外，一律以招拍挂方式公开出让；出让前需征求相关

部门意见，避让各类禁止开采区；共伴生矿产一起出让；符合最低开

采规模准入条件。 

8、集中开采区 

落实市规划在我县划定的 2个集中开采区。 

结合我县具体条件，在矿产资源比较集中、开采条件较好的地段，

划定集中开采区，引导砂石土矿山向集中区集聚。 

专栏 9  蒲县砂石土类矿产集中开采区块表 

序

号 
编号 名称 所在行政区 

面积

(km
2
) 

已设采

矿权数

量 

规划投放

(设置)采

矿权数量 

开采矿种 拟放时序 

1 CS001 
蒲县集中开

采区Ⅰ 
蒲县、隰县 6 2 1 

建筑石料

用灰岩 
2021-2025 

2 CS002 
蒲县集中开

采区Ⅱ 
蒲县 44.9456 4 9 建筑用砂 2021-2025 

管控措施：一是按年度计划投放采矿权；二是设置最低开采规模

要求；三是各矿山严格按照“矿山开发治理方案”组织开采、治理、

恢复，要做到边开采、边治理，表土及废石剥离要分层堆放，土地复

垦要宜耕则耕，宜林则林，恢复原状。 

二、划定本级发证开采区块 

我县划定开采规划区块 1个，其中砖瓦用粘土 1个。 

专栏 8      拟设开采规划区块表 

序号 编号 区块名称 开采主矿种 区块面积(平方千米) 设置类型 

1 CQ015 蒲县仁义砖瓦粘土矿 砖瓦用粘土 0.2296  空白区新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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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加强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与保护 

第一节  合理确定开发强度 

一、能源矿产 

煤炭：限制开采高硫煤、高灰煤、低发热量煤等矿产，对稀缺煤

种进行保护性开采。继续推进煤炭资源整合，加大煤炭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促驱动励创新，去能提质，到2025年，全县原煤产量控制在2000

万吨/年左右。 

煤层气：按照“先采气，后采煤”的原则，以稳产高产和增储扩

能为目标，积极扶持煤层气资源的开发利用，加强煤矿生产矿山煤层

气的抽取利用，提高煤层气利用率。2025年煤层气产量力争达到

0.5—1.1亿立方米。 

二、非金属矿产 

石膏：到2025年，开采总量达到20万吨/年左右。 

水泥用灰岩：到2025年，开采总量达到50万吨/年左右。 

建筑石料用灰岩：到2025年，开采总量达到120万吨/年左右。 

陶瓷土：到 2025年，开采总量达到 10万吨/年左右。 

砖瓦用粘土及建筑用砂作为一种特殊的矿产资源,考虑到目前社

会需求量大,替代产品较少,故实行限期和限量开采,随着新型建筑材

料的推广应用,砖瓦用粘土矿及建筑用砂将逐年取缔减少。 

到 2025年，全县石膏矿山不超过 2家，石灰岩矿山不超过 8家，

陶瓷土矿山不超过 3家，建筑用砂矿山不超过 1家，砖瓦用粘土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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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过 1家。 

第二节  优化开发利用结构 

一、优化矿山开采规模结构 

坚持矿山设计开采规模与矿区储量规模相匹配的原则，遏制“大

矿小开，一矿多开”的现象；严格执行最低开采规模和最低服务年限

准入条件；以优势矿产和主要矿区为重点，提高大中型矿山企业的产

能比例，逐步分矿区限定矿山最小开采规模，提高矿山企业规模化、

集约经营水平。 

二、提升矿产品结构 

积极采用先进的采、选、冶新技术、新工艺，发展矿产品后续加

工能力，大力提高深、精、细加工等高科技含量矿产品的比重。加快

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加大煤炭洗选比重，加大煤矸石、矿井水等

资源综合利用力度，逐步实现煤炭利用零排放。推动建材工业由高耗

能、高污染的传统产业向清洁、高效的现代产业转变。 

非煤矿山要根据资源赋存条件，采用先进的开采技术，提高资源

回采率、选矿回收率、资源综合利用率。露天开采矿山，要采取分水

平、分台阶开采，按质量分别堆放，达到优矿优用，最大限度提高阶

段回采率、选矿回收率、资源综合利用率。对暂时不能综合开采、综

合利用的矿产以及含有用组分的尾矿应采取有效保护措施；严禁采富

弃贫、浪费资源。 

三、强化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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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低品位、共伴生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加强煤矸石、废石等

的综合利用。鼓励已有煤炭矿业权人对铝土矿等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

勘查评价及开发利用的研究及实践；鼓励矿山企业加大科技创新力

度，提升矿产品的利用价值，提升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水平。 

第三节  严格规划准入管理 

一、 严把开采规划区块划定的准入条件 

国土空间规划划定的“三区三线”内特别是生态保护红线以及各

类环境敏感区内，文物保护区等以及铁路、高速公路、国道、省道、

重点旅游线路两侧规定保护距离以及国家、省、市确定的限制开采区

内，一律不得设置开采规划区块。 

二、最低开采规模条件 

新建矿山要严格执行矿山开采最低规模要求。矿山设计开采规

模、服务年限必须与矿区资源量规模相适应，符合最低开采规模标准，

严禁大矿小开、一矿多开。 

新建矿山要严格执行矿山开采最低规模要求，煤炭新建矿井规模

不得低于120万吨/年，铝土矿新建矿山生产规模不低于30万吨/年；

水泥用灰岩最低开采规模50万吨/年以上，其它石灰岩最低开采规模

50万吨/年以上，石膏最低开采规模20万吨/年以上，陶瓷土最低开采

规模5万吨/年以上，建筑用砂最低开采规模6万立方米/年以上，砖瓦

用粘土最低开采规模13万吨/年以上。 

石灰岩、砖瓦粘土、建筑用砂等露天开采矿山提倡集中连片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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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化开采。 

新建矿山应当符合国家和山西省生态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

地质勘查程度应满足相应矿山建设的要求。大中型煤矿应达到勘探程

度；非煤矿山原则上应达到勘探程度；简单矿床应达到详查程度并符

合开采设计要求；第三类矿产应达到矿山建设要求的地质工作程度。 

三、开发利用水平 

采矿方法、选矿工艺及设备必须科学、先进、安全和环保，“三

率”指标能达到国家规定要求。对共伴生矿产有综合开发利用方案或

保护措施。 

四、绿色矿山建设 

新设置采矿权，必须编制《绿色矿山建设方案》，并按方案任务

进行建设、运营和管理，正式投产 1年后达到绿色矿山标准。 

五、矿山生态保护修复 

要按照国家省市有关规定，编制《矿山开发治理方案》、《环

境影响评价报告》、《水资源论证报告》，并经主管部门批复。 

落实矿山环境恢复责任制，强化对采矿权人主体责任的社会监督

和执法监管，检查结果定期向社会公示。初步建立市、县、企业三级

矿山环境动态监测体系。 

六、安全生产 

新建矿山，安全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

投入生产和使用，并经有关部门审查、验收通过。矿山企业的安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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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条件和安全设备、设施以及井上、井下通讯设施，应当符合有关安

全规程，应当具备供水、交通、通讯等外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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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绿色矿山建设和矿区生态保护 

第一节  绿色矿山建设 

一、建设目标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道路，大力发展绿色矿业。严

格执行《山西省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新建矿山全部达

到绿色矿山建设要求，现有生产矿山加快改造升级，逐步达到要求。

到2025年底前，矿山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并得到有效保护，矿业步入绿

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良性循环轨道，基本建成管理规范、节约高效、

环境优美、矿地和谐的绿色矿业发展新格局。 

蒲县计划“十四五”时期在现有绿色矿山基础上再申报 2座，且

此后新建矿山全部达到绿色矿山建设标准。 

二、保障措施 

严格准入条件，强化监督管理：依据绿色矿山基本条件和建设要

求，加强对新建矿山资源开发利用和矿山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的

审查，规范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的各项活动。严禁采用国家限制

和淘汰的采选技术、工艺和设备，确保新建矿山实现合理开发、资源

节约、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和矿区和谐。 

政府管控引导，建立激励机制：研究制定有利于绿色矿山建设的

资源配置激励制度和约束机制。从开采总量指标调控、矿业权投放和

矿业用地等方面向达到绿色矿山标准的企业实行政策倾斜，鼓励矿山

企业做强做大，积极为繁荣地方经济做出贡献，建设和谐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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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引导企业积极参与：通过加大财政专项资金

和完善税费等经济政策，引导企业积极参与绿色矿山建设、矿山地质

环境治理恢复等各项工作。鼓励和支持矿山企业做好资源综合利用、

环境保护等相关工作，不断提升绿色矿山建设及管理水平。 

大力科技创新，提升矿业开发水平：鼓励矿山企业加大科技投入

和技术攻关，研究制定鼓励、限制、淘汰技术目录，鼓励采用先进技

术、工艺和装备，逐步淘汰落后产能，提高资源开发利用、节能减排

和环境保护的水平，满足绿色矿山建设的要求。 

第二节  矿区生态保护修复 

一、新建矿山 

对新建矿山要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矿山地质环境保

护规定》，严格矿山准入条件，新建矿山必须达到绿色矿山要求。按

照绿色矿山建设标准，从设计、建设、管理环节上对生态保护修复进

行全面规划，形成“采前有规划，过程能控制，采后可修复”准入制

度。编制矿山资源开发利用和矿山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并按规

定报有关部门审批。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建设项目的污染治理

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对矿山资源开

发利用和矿山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不合理、对环境保护不力，对

环境造成不可恢复性破坏的项目，属管理权限的，行政主管部门应不

予批准，非管理权限的，提出不予批准的建议。 

二、生产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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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源头控制、预防和控制相结合。生产矿山必须依法履行矿山

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义务，严格落实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

案要求，按照“边开采、边治理、边恢复”的原则，对矿山地质环境

问题和占损土地进行治理恢复。 

严格闭坑矿山的管理。停采或关闭的矿山、采坑，必须履行矿山

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有关规定。根据“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

恢复”的治理原则，全面履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责任。 

落实矿山地质环境恢复责任制，强化对采矿权人主体责任的社会

监督和执法监管，检查结果定期向社会公示。规范矿山地质环境治理

恢复治理基金使用，完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治理基金制度。强化

矿山地质环境监测工作，加强监测力量，加快监测基础设施建设，初

步建立省、市、县三级矿山地质环境动态监测体系。 

三、废弃矿山 

明确治理责任主体，构建政府引导、政策扶持、社会参与市场化

运作的治理新模式。统筹兼顾历史遗留和新产生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的

恢复治理，把历史遗留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纳入当地政府生态环境

保护的目标任务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按照轻重缓急加快推进，“拓

展“谁投资、谁受益”矿山环境治理恢复多元化投融资渠道，完善用

地用矿政策，鼓励各方力量开展历史遗留矿山环境问题治理，实施重

点工程，改善矿区及周边地区生态环境。 

四、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重点项目 

规划期内，落实上级规划部署的矿区矿山地质环境重点治理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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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地质环境和地质灾害一般治理区，治理恢复面积 28.62 平方公

里，其中，矿区土地复垦面积 28.62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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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重点项目 

落实省、市规划拟设的重大资源开发利用项目，统一纳入规划，

重点加强我县煤层气综合抽采以及煤层气综合开发利用。大力发展煤

层气产业，推进地面煤层气开发与煤矿井下瓦斯抽采，实施煤矿瓦斯

抽采全覆盖工程，积极探索煤层气多通道、多途径利用。 

坚持生态优先的发展理念，将构建绿色产业体系作为产业发展主

攻方向，引导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速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多

元化现代产业体系。 

有序推进能源产业清洁绿色智能化转型。以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

点为引领，以推动能源产业清洁绿色智能化为主线，以科技创新和体

制机制革命为动力，以效率变革和生产方式变革为目标，坚持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推进煤炭由燃料向原料、材料、终端产品转变。 

加快煤矿智能化建设。实施以5G通信、人工智能为牵引的煤矿智

能化改造，加快推进蒲县生产矿井智能化开采改造建设项目，支持煤

炭企业建设5G+绿色智能化矿井，建成智能化矿井8座，实现煤炭先进

产能占比达到90%以上。建立健全智能化基础设施，形成井上、井下

多网合一，建设多系统统一综合管理平台。 

推进煤炭清洁生产利用。建立煤矿清洁生产标准，推广应用煤炭

清洁安全生产技术与装备，逐步关闭落后煤矿。因地制宜开展无煤柱

连续开采、充填开采、保水开采等绿色开采技术应用。推广煤与瓦斯

共采技术，探索实施煤炭地下气化示范项目。加快实施煤炭分级分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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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级利用示范项目，开展洗选煤企业达标创建行动，推动煤炭储配、

洗选设施建设，提升高精度煤炭洗选加工水平，提高原煤入选比重和

煤炭质量，支持蒲县坑口及附属洗煤厂智能化改造项目实施。扎实推

进煤转煤粉应用试点工作，逐步形成纳米级煤粉替代散煤燃烧的新发

展模式。支持发展粉煤灰、煤矸石、脱硫石膏等资源综合利用产业，

提高煤矸石、矿井水等资源利用率。积极推进煤矸石充填矿井和生态

处置，形成从煤炭开采、加工到煤废处理的循环产业链条。推动燃煤

清洁发电。鼓励煤电热化一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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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规划保障措施 

本《规划》一经批准，必须严格执行。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

相关的行业发展规划要与本《规划》做好衔接。 

一、加强组织领导 

构建政府领导下，相关部门协调配合的联动机制，明确职责，形

成推进规划实施合力。县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明确

职责分工，建立规划实施共同责任机制，认真履行属地管理职责，加

强协调配合。在矿产资源规划组织实施工作中，建立目标责任考核，

贯彻规划提出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分解规划确定的主要指标并纳

入年度计划指标体系，强化规划实施考核，确保规划确定的各项任务

落到实处。 

二、健全完善规划审查制度 

建立健全矿产资源规划的审查制度，充分发挥规划在监督管理矿

产资源勘查和开发活动中的依据作用。严格执行规划禁止、限制开采

矿种的规定，对限制勘查开采矿种，要按照开采总量控制指标和准入

条件加强审核，达到准入条件的方可投放矿业权。严格执行最低开采

规模、“三率”指标、矿山环境保护等规划准入条件，对不符合规划

准入条件的，不予通过审查。 

三、健全完善规划实施评估调整机制 

建立规划实施评估机制，严格规划调整和修编的程序。对规划实

施进行年度执行情况检查，对检查发现的重大问题、重大变化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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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形势的重大调整，应在评估的基础上及时采取措施予以解决，需

调整和修订规划时，要征得规划审批机关的同意，审批机关应对规划

调整和修编的必要性、合理性和合法性等进行评估和论证。调整和修

订的规划要及时到审批机关备案。 

四、加强规划实施情况监督与检查 

建立规划实施联合动态监督检查管理制度，在县政府的统一领导

下，采取多部门联动机制，联合执法。重点开展开采总量控制、绿色

矿山建设、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及“三率”指标、矿山环境恢复目标

任务等方面的监督检查。建立信息反馈制度，及时报告规划执行情况

监督检查结果，对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适时提出应对措施。 

五、加强信息化建设，支撑规划科学管理 

完善矿产资源规划数据库，做好规划管理信息与相关信息的资源

整合，建成具有信息管理、分析查询、监督评价和辅助决策功能的规

划管理信息系统，实现与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资源量和矿业权等

基础数据库的衔接和共享，以规划管理信息化带动规划管理科学化，

提高规划管理的效率和服务水平。 


